高雄縣永安鄉公所辦理99年下鄉機車考照實施計畫
1、 目的:為方便本鄉鄉民機車考照,節省往返高雄監理所時間。
2、 主辦單位: 高雄監理所
3、 承辦單位:永安鄉公所
4、 考照日期:99年8月10日。
5、 考照時間、地點:

1. 筆試-永安鄉中正堂（上午10時）
2. 路試-永安宮廣場（筆試及格後隨及路考）。
6、 報名時間:99年7月5日至7月23日。

7、 報名地點:永安鄉公所服務台
8、 報考名額:50人

9、 報名資格：
（1）報考普通駕照者須年滿18歲以上（計算至考試當天），無最高年齡限制。

（2）報考職業駕照者須年滿20歲（計算至考試當天），最高年齡不可超過60歲。
十、報名應繳文件：

1.筆試收件:

（1）身份證明文件：
＊ 本國國民(具戶籍)：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一份，考試時帶正本。 
＊外國人士及華僑：檢附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上之證明（如外僑居留證）。
＊大陸人士(大陸配偶)：檢附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上之證明。 
＊外籍配偶：檢附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上之證明（如外僑居留證、國民身分證）。

＊香港、澳門居民：檢附1年以上之居留證明，如臺灣地區居留證 。 

（2）機車駕駛照登記書正本一份（內含體檢表-貼照片，須體檢合格一年內有效）。

（3）最近六個月相片一吋2張（與體檢表相同：一張貼於機車駕駛照登記書、一張考試及格後貼於駕照）。

（4）報名費：普通重型機車250元、輕型機車125元（報名費由鄉公所代收，先發給暫收據，考試當天再由監理所發給正式收據）。
2.路試收件:

（1）身分證及汽車或輕機車駕照影本一份（考試時身分證及駕照帶正本）。

（2）機車駕駛照登記書正本一份（內含體檢表-貼照片，須體檢合格一年內有效）。
（3）最近六個月內相片一吋一張（興體檢表相同）。

＊具有汽車駕照者，只考路考不須筆試。

十一、報考注意事項：

    （1）筆試不及格7天後，才能重新報考，但路考不及格，可立即預約報名，7天後補考。
（2）體檢表及筆試成績一年內有效。

十二、依據「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」之規定，報名人數未達40人，將取消當日下鄉考照。（註：99年5月21日高監駕字第0991002427號函）。
